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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需加强绿色法治工作 
 

 常纪文  
 

  我国高速发展所依赖的环境成本，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战争掠夺、转移人口和不

平等的国际贸易等转嫁出去。由于资源代价、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只能在国内消化，加上人口众

多、发展压力大、环境历史欠债多等，使得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环境利益分配

不均，保障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的环境纠纷甚至环境权益抗争现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

因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除了继续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路、促进人与环境的和

谐外。还应采取措施平衡各方的环境利益，促进入与人的和谐。为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不仅发展
和完善了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促进人与环境和谐的内容，还特别针对人与

人的和谐提出了平衡环境利益的要求。 
  一、构建环境和谐的社会需要加强绿色法治工作 
  人与环境和谐、人与人关于环境利益的和谐，属于环境和谐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环境和谐的具体举措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决定》是党的重要文献，还要通过法律和

政策的形式转化为国家、社会、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准则体系。 
  目前，我国在环境法治的五个环节，即环境立法的体系和内容、环境执法的体制和机制、环

境司法的体制和机制、环境守法和主动护法、环境保护的权力和监督等方面的体制安排、制度确

立和机制设计已经比较明确和完善。但和《决定》对环境和谐工作所作出的要求，特别是人与人

关于环境利益的平衡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要弥补这一差距，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逐步对宪法和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传统部门法采取“绿化”措施，即把环境保护的要求和环

境权益的公平和公正要求平衡地融入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规范之中，以保护人民群众正当的环境权

益，最终形成绿色、节约和循环的社会；二是用《决定》所确认的民主、法治、和谐、依靠科技

及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和首创作用等理念来创新和发展现有的环境立法。使之更加适合资源节约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这两方面的措施涉及现有产业的发展方向、规模和布局的优化问题。

涉及现有法律、贸易、技术、伦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问题，

涉及国家、社会、单位和个人利益的调整问题。在当前生态严重恶化、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

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际。这项改革可以看作是一次绿色法治变革。 
  二、加强绿色法治工作的重要举措 
  环境和谐法治五个环节的工作最终要落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利益平衡的体制、原则、制度和机

制的完善和实施上。体制、原则、制度和机制的完善和实施工作既要科学合理、又要切实可行；

既要全面系统，又重要点突出，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既突出当前的环

境资源问题，又考虑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体现措施的现实性、前瞻性和长效性的特点。 
  在环境保护的和环境利益平衡的体制方面，应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信息共享的基

础上。按照统一监督管理和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环境监管要求，进一步整合发展改革、环境保护、

国土资源、水利、海洋、农业、交通、商业、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既满足环境保护的综

合性和专门性要求，也满足环境监管的专业性、衔接性、高效性和责、权、利统一的要求；衔接

和协调工商、商业、消防、发展改革、国土、矿产等行政主管部门与环境权益保障与平衡有关的

职责。二是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当前大多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都涉及到地

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对此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打击，防止行政权力垄断或寻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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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发生。三是加强垄断行业的环境监管制度建设。一些垄断行业往往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和政

治影响力，因此，必须从制度的建设和源头上消除它们及其利益代言人对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

的不良影响。 
  在基本原则方面，修订《环境保护法》时。应在和谐价值的指导下，审时度势，进一步贯彻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所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

协调”原则。此外，还要针对现代工业活动的高风险特点和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特点，把国

际上广泛认可的“谨慎原则”、“合作原则”和“环境公平、公正原则”纳入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体

系之中。 
  在制度方面，应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主要工作：一是加强对传统权利(力)的环境法制约，实
行权利(力)行使的绿化。二是严格遵守国家的产业政策发展要求，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
用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要求优化传统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布局，促进经济产业的调整和升

级，并对生产经营方式、能源利用结构和资源利用方式予以可操作性的技术和经济政策支持，促

使黑色和灰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三是完善和落实财政政策、税费政策、价格政策和信贷政策，

切实解决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企业、社区、工业园和区域所需的激励机制建设和实施问题。

四是切实创新和发展环境科研支持和成果转化制度，为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问题

提供科技支持。五是按照<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的“弘扬环境
文化，倡导生态文明，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以环境文化丰富精

神文明”要求，继续加强环境文化的建设，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通过观念培育、促进与激励、

引导与自愿、限制与禁止、利益平衡与责任公平等措施，加强公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和权利(力)
绿化理念的培育工作。六是合理引导，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环境利益平衡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之不足。七是加强环境权益和与环境有关的权益的法律救济方式、程序和

责任立法，增加公益诉讼、仲裁和民事责任社会化等法律制度。 
  在机制方面，既要对环境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权力监督、行政监察、司法监督、政党监督、媒

体监督和公众监督。还要对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企业的运行进行全方位的法律监督。在这方面要

进一步作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监督法》和现行环境立法加强权力机关对环境保护行政执

法和司法的个案监督，井按照《环境保护违法违纪处分暂行规定》，严厉处分违法违纪者。二是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行政合同所确立的目标责任制，加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监

督。三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机制，让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行政权力和环境

民事行为的监督，防止行政权力寻租和行业利益垄断侵犯国家、社会、单位和个人环境权益的现

象。 


